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府

授法規字第一○一○二二六二七一一號令訂定發布，其後歷經三次修正。

為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奉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一一一○○○五三三二一號令修正公布及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構收

費項目及用途規定，爰為本辦法全案修正，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新增適用對象。(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項目及用途，並增訂私立教保服務機構預

收費用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修正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退費基準。(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八條) 

五、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

退費辦法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

退費辦法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

項及第六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

下簡稱本法)授權規定，

原為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及

第五項，於一百十一年六

月二十九日修正為第四十

三條第二項及第六項，爰

配合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於臺中市之教保

服務機構，其類型如

下： 

一、公立幼兒園。 

二、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一）私立幼兒園。 

（二）非營利幼兒園。 

（三）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 

（四）社區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或部

落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 

（五）職場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 

前項第二款所定私

立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

退費，如其他法令另有

特別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設立於臺中市之教保

服務機構，其類型如

下： 

一、公立幼兒園。 

二、準公共幼兒園。 

三、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 一 ) 私 立幼兒園

（不含非營利

幼兒園）。 

（二）社區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或部

落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 

一、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略以，公立學校

附設幼兒園、直轄市

立幼兒園及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設立者為

公立，其餘為私立，

爰修正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種類。 

二、有關非營利幼兒園代

收代辦費之收退費，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

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

略以，非營利幼兒園

有向幼兒之父母、監

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

之人收取營運成本以

外費用之必要時，其

項目應符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代收

或代辦費自治法規之

規定，爰非營利幼兒

園有收取營運成本以

外費用之必要時，其

項目應符合本辦法之

規定，並經審議及相

關程序。 



三、為符合教育部推動及

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

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

業要點第一點規定之

用語，修正準公共幼

兒園為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 

四、依社區互助式及部落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互助教保

服務中心之收費項

目、用途、數額、收

退費基準、減免收費

規定，依本法第四十

三條規定辦理。」又

同條第二項規定略

以，中央主管機關及

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

共同補助之社區互助

式及部落互助式教保

服務中心之收退費，

應依該辦法之規定辦

理，其餘未規定者，

依本辦法辦理。 

五、另依職場互助式教保

服務實施辦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之收

費項目、用途、數

額、減免及收退費基

準，除第二十一條及

第二十二條另有規定

外，依本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辦理。」，爰

有關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收費退費該辦

法另有規定外，應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教

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

用途規定收費。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

費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用於支付教

保服務人員人事費 

一、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教保服務機構之

收費項目及用途由中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

向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幼兒之人收取前項

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

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

收費項目。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得於開學前預收學費，

其收取之費用不得高於

當學期收取之學費總額

百分之二十，且應於幼

兒實際就讀後，全額折

抵學費。 

用。 

二、雜費：用於支付設

備購置、修繕費、

維護費、水電費、

行政業務費、土地

與建築物租賃費及

庶務人員人事費。 

三、代辦費：教保服務

機構代為辦理幼兒

教保服務相關事務

之下列費用： 

（一）材料費：輔助

教材、學習材

料等。但不得

支應於購置才                

藝（能）教學

用品。 

（二）活動費：配合

教學主題或節

慶辦理之各項

學習活動等。

但不得支應團

體旅遊及才藝

（能）活動等

費用。 

（三）午餐費：午餐

食材、廚餐具

及燃料費等。 

（四）點心費：每日

上、下午點心

之食材、廚餐

具 及 燃 料 費

等。 

（五）交通費：幼童

專 用 車 之 油

資 、 保 養 修

繕、保險、稅

費及駕駛人員

人事費用等。 

（六）延長照顧服務

費：學期教保

服務起迄日期

間辦理平日課

後照顧服務，

央主管機關定之。教

育部於一百十二年三

月一日以臺教授國部

字第一一二一五七七

五Ａ號公告訂定教保

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

用途，據以規範教保

服務機構之收費，爰

修正第一項之規定。 

二、依教保服務機構收費

項目及用途第三點規

定，教保服務機構得

於開學前，收取一定

比率之學費；其收取

之金額應於幼兒實際

就讀後，全額折抵學

費。第四點規定略

以，有前點預收費用

之必要時，應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自治法規明定之。

考量本市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現行確有預收

費用之情，爰增訂第

三項，以符實際。 



相關人員加班

鐘點費及行政

支出等。 

（七）其他經家長同

意用於幼兒教

保服務之相關

費用。 

四、代收費： 

（一）保險費：幼兒

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依

本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成立家

長會之幼兒園                

始得收取，用

於支付家長會

行政及業務等

費用。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

向家長收取前項所定項

目以外之費用。但得視

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

目。 

第一項第三款第七

目所定項目，應由家長

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或參

加，教保服務機構不得

強制要求。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收費

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

前，將次學年度之收費

數額報教育局備查，並

於備查後對外公布。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

退費項目、數額、減免

及收退費基準，應包括

教保服務、延長照顧服

務及臨時照顧服務。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收費

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應依前條所定收費項目

自訂次學年度之收費數

額，於每年六月三十日

前報教育局備查，並於

備查後對外公布。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

費項目、數額、減免規

定及收退費基準，應包

括教保服務、延長照顧

服務及臨時照顧服務。 

一、第二項及第三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附表所列「其他」收

費項目，由代辦費調

整至代收費，且可收

取項目僅限於教育部

所定教保服務機構收

費項目及用途第一點

第四款第三目規定之

費用。 



第六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

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

服務機構按幼兒當月就

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計算收

費；其他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收

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未

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

之一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全額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逾

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之

二進入教保服

務 機 構 就 讀

者，收取三分

之二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逾

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

二進入教保服

務 機 構 就 讀

者，收取三分

之一費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幼

兒就讀月數比率收

取費用；以月為收

費期間者，自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當月比率收取費

用，其未滿一個月

部分，按就讀日數

第六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

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

立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

園按幼兒當月就讀日數

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

率核實計算收費；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

規定收費： 

一、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未

逾學期教保服

務總日數三分

之一進入教保

服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全額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逾

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之

二進入教保服

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三分

之二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逾

學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之

二進入教保服

務機構就讀

者，收取三分

之一費用。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

收費期間者，依幼

兒就讀月數比率收

取費用；以月為收

費期間者，自進入

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當月比率收取費

用，其未滿一個月

部分，按就讀日數

比率收取費用。 

一、為符合教育部推動及

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

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

業要點第一點規定之

用語，修正準公共幼

兒園為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 

二、查非營利幼兒園實施

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幼兒於學期

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中途入園、離園者，

應依幼兒就讀當日起

算，按比率覈實收

費、退費。」；社區

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

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幼兒於學

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中途就讀、離開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者，應自幼兒就讀當

日起算，按當月實際

就讀日數比率覈實收

費、退費。」及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中

途就讀、離開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因故請

假或依法令停課者，

其收費及退費，準用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上

開法令針對就讀特定

類型教保服務機構之

幼兒中途入園收費另

有特別規定，爰依本

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從其規定，不適

用本條規定。 



比率收取費用。 

三、代收費： 

（一）保險費：依幼

兒團體保險相

關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費：依

臺中市幼兒園

家長會任務組

織及運作辦法

規定辦理。 

（三）其他費用：明

列 明 細 及 價

格，並以書面

通知父母、監

護人或實際照

顧幼兒之人同

意後收費。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

比率，以全學期幼兒實

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

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

計算；就讀日數比率，

以當月幼兒實際就讀日

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

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

比率收取費用。 

三、保險費：依幼兒團

體保險相關規定辦

理。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

比率，以全學期幼兒實

際就讀月數除以教保服

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

計算；就讀日數比率，

以當月幼兒實際就讀日

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

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

滿一個月者按就讀日數

比率收取費用。 

三、配合教育部教保服務

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

所規定之代辦費及代

收費項目，修正代收

費項目之收費規定，

並明定其他費用之收

費，應以書面通知並

取得父母、監護人或

幼兒實際照顧者同意

後始得收取。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

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幼兒園及準公

共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前即無

法就讀者，全

額退費。 

（二）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離開

教保服務機構

者，按幼兒當

月就讀日數及

當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

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

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公立幼兒園及準公

共幼兒園： 

（一）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前即無

法就讀者，全

額退費。 

（二）學期教保服務

起始日後離開

教保服務機構

者，按幼兒當

月就讀日數及

當月教保服務

日數比率核實

一、為符合教育部推動及

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合作提

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

業要點第一點規定之

用語，修正準公共幼

兒園為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 

二、查非營利幼兒園實施

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幼兒於學期

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中途入園、離園者，

應依幼兒就讀當日起

算，按比率覈實收

費、退費。」；社區

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



計算退費。 

二、其他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 

（一）學費、雜費： 

1、學期教保服

務起始日前

即無法就讀

者，全數退

還。但於教

保服務起始

日前三十日

內始提出無

法就讀者，

得扣除行政

作業費最高

不超過新臺

幣一千元。 

2、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

之一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

者，退還二

分 之 一 費

用。 

3、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

之二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

者，退還三

分 之 一 費

用。 

4、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

二離開教保

計算退費。 

二、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一）學費、雜費： 

1、學期教保服

務起始日前

即無法就讀

者，全數退

還。但於教

保服務起始

日前三十日

內始提出無

法就讀者，

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得扣

除行政作業

費最高不超

過新臺幣一

千元。 

2、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未逾學

期教保服務

總日數三分

之一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

者，退還二

分 之 一 費

用。 

3、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

一未逾三分

之二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

者，退還三

分 之 一 費

用。 

4、學期教保服

務 起 始 日

後，逾學期

教保服務總

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幼兒於學

期教保服務起始日

後，中途就讀、離開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者，應自幼兒就讀當

日起算，按當月實際

就讀日數比率覈實收

費、退費。」及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

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中

途就讀、離開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因故請

假或依法令停課者，

其收費及退費，準用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上

開法令針對就讀特定

類型教保服務機構之

幼兒中途離園退費另

有特別規定，爰依本

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從其規定，不適

用本條規定。 

三、配合教育部教保服務

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

所規定之代辦費及代

收費項目，修正代辦

費及代收費項目之退

費規定。 



服 務 機 構

者，不予退

費。 

（二）代辦費：以學

期為收費期間

者，依幼兒未

就讀月數比率

退費；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

按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當月未

就讀日數比率

退費。 

（三）代收費： 

1、保險費：依

幼兒團體保

險相關規定

辦理退費。 

2、家長會費：

不予退費。 

3、其他費用：

已執行者不

予退費；已

製成成品者

發還成品。 

（四）有下列事由之

一，致幼兒離

開教保服務機

構者，應於幼

兒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之次日

起十日內，按

幼兒未就讀日

數比率退費，

並應賠償所退

學費三分之一

之金額： 

1、未經核准擅

自停辦教保

服務。 

2、擅自變更

教保服務

地點。 

3、因違反規定

日數三分之

二離開教保

服 務 機 構

者，不予退

費。 

（二）代辦費：以學

期為收費期間

者，依幼兒未

就讀月數比率

退費；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

按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當月未

就讀日數比率

退費；已製成

成品者不予退

費，並發還成

品。 

（三）保險費：依幼

兒團體保險相

關規定辦理。 

（四）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有下列事

由之一，致幼

兒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者，應

於幼兒離開教

保服務機構之

次 日 起 十 日

內，按幼兒未

就讀日數比率

退費，並應賠

償所退學費三

分 之 一 之 金

額： 

1、未經核准擅

自停辦教保

服務。 

2、擅自變更教

保 服 務 地

點。 

3、因違反規定

受 停 止 招

生、停辦、



受 停 止 招

生、停辦、

撤銷或廢止

設立許可。 

4、其他可歸責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之 事

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

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

項目、數額及退費基

準。 

撤銷或廢止

設立許可。 

4、其他可歸責

教保服務機

構之事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

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

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

項目、數額及退費基

準。 

第八條 幼兒申請病假日

數連續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幼兒申請事假於

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

假日數連續十日(含例

假日)以上，公立幼兒

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

構按連續請假日數及當

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

實計算退費；其他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應退還請

假期間之點心費、午餐

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

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流

行病流行性疫情或天災

等強制停課連續五日

(含例假日)以上，公立

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

務機構按停課日數及當

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

實計算退費；其他私立

教保服務機構應退還停

課期間之點心費、午餐

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

不予退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

節等連續假期七日(含

例假日)以上，公立幼

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

機構按放假日數及當月

第八條 幼兒申請病假日

數連續七日(含例假日)

以上、幼兒申請事假於

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

假日數連續十日(含例

假日)以上，公立幼兒

園及準公共幼兒園按連

續請假日數及當月教保

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

退費；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應退還請假期間之點

心費、午餐費及交通

費，其餘項目不予退

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流

行病流行性疫情或天災

等強制停課連續五日

(含例假日)以上，公立

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

按停課日數及當月教保

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

退費；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

心費、午餐費及交通

費，其餘項目不予退

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

節等連續假期七日(含

例假日)以上，公立幼

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按

放假日數及當月教保服

一、依教育部推動及補助

地方政府與私立教保

服務機構合作提供準

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

點第一點規定之用

語，修正準公共幼兒

園為準公共教保服務

機構。 

二、查非營利幼兒園實施

辦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幼兒因故請

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

手續，或依法令停課

日數，連續達五日以

上者，應按幼兒每人

每月實際繳交費用，

乘以請假或停課日數

占當月教保服務總日

數比率退費。」；社

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

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

三款規定：「幼兒因

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

請假手續，或依法令

停課日數，連續達五

日以上者，應按幼兒

每人每月實際繳交費

用，乘以請假或停課

日數占當月教保服務

總日數比率退費。」



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並採事前扣

除方式辦理。但須辦理

補課之彈性放假日不予

退費；其他私立教保服

務機構應退還停課期間

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

通費，並採事前扣除方

式辦理。但須辦理補課

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

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

延長照顧服務費，準用

前三項規定。 

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

費，並採事前扣除方式

辦理，但須辦理補課之

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退

還停課期間之點心費、

午餐費及交通費，並採

事前扣除方式辦理。但

須辦理補課之彈性放假

日不予退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

延長照顧服務費準用前

三項規定。 

及職場互助式教保服

務實施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中途就讀、離

開職場教保服務中

心、因故請假或依法

令停課者，其收費及

退費，準用非營利幼

兒園實施辦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上開法令針

對就讀特定類型教保

服務機構之幼兒連續

請假退費另有特別規

定，爰依本辦法第三

條第二項規定，從其

規定，不適用本條規

定。 

三、本條所定請假、強制

停課、國定假日及農

曆春節連續日數包含

例假日係達成退費之

基本要件，惟計算退

費數額時，當月教保

服務日數及退費日數

應扣除例假日。 

四、標點符號修正。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

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

月，將收退費基準、減

免收費規定公告，並於

招生時告知幼兒家長。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收費通知及繳費收據，

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

實際進入教保服務機構

就讀日及全學期教保服

務起迄日。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

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

將收退費基準、減免收

費規定公告並於招生時

告知幼兒家長。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收費通知及繳費收據，

註記收退費基準、幼兒

實際進入教保服務機構

就讀日及全學期教保服

務起迄日。 

酌作修正。 

第十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

取或退還各項費用，有

違反本法規定者，教育

局得依本法處罰，並應

退還違法收取或應退之

費用。 

第十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

取或退還各項費用，有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教

育局得依本法處罰，並

應退還違法收取或應退

之費用。 

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修

正條文，除第四條修正

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用途，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

生效。爰配合新增第二項

施行日期之規定。 

 



附表：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修正前)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收費期間 

學費 

全日制 半日制 

一學期 

專設幼兒園 

六千六百元 

學校附設幼兒園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代辦費 

材料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延長照顧服

務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其他 經家長同意用於幼兒教保服務之相關費用 一學期 

代收費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備註 

一、本表之收費期程，學校附設幼兒園為每學期四點六個月，專設幼兒園

為每學期五點五個月。 

二、公立幼兒園得視各幼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家長以分期或按月方式繳

納各項費用。 

 



附表：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修正後)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計費期間 

學費 

全日制 半日制 

一學期 

專設幼兒園 

六千六百元 

學校附設幼兒園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代辦費 

材料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延長照顧服

務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代收費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其他 

可收取項目僅限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用途第一點第四款第三目規定

之費用 

一學期 

備註 

一、本表之收費期程，學校附設幼兒園為每學期四點六個月，專設幼兒園為

每學期五點五個月。 

二、公立幼兒園得視各幼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家長以分期或按月方式繳納

各項費用。 



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退費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三條第

二項及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於臺中市之教保服務機構，其類型如

下： 

一、 公立幼兒園。 

二、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私立幼兒園。 

（二）非營利幼兒園。 

（三）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四）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五）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前項第二款所定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收費退費，如其他法令

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教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

及用途規定收費。 

教保服務機構不得向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收取

前項所定項目以外之費用；並得視實際需求，減列收費項目。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於開學前預收學費，其收取之費用不得

高於當學期收取之學費總額百分之二十，且應於幼兒實際就讀後，

全額折抵學費。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如附表。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將次學年度之收

費數額報教育局備查，並於備查後對外公布。 

  教保服務機構之收退費項目、數額、減免及收退費基準，應

包括教保服務、延長照顧服務及臨時照顧服務。 



第六條  幼兒中途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者，公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

保服務機構按幼兒當月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

算收費；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 學費、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者，收取全額

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者，

收取三分之二費用。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數

三分之二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者，收取三分之

一費用。 

二、 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數比率收

取費用；以月為收費期間者，自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

當月比率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部分，按就讀日數比

率收取費用。 

三、代收費： 

（一）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險相關規定辦理。 

（二）家長會費：依臺中市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

作辦法規定辦理。 

（三）其他費用：明列明細及價格，並以書面通知父母、

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同意後收費。 

前項所稱就讀月數比率，以全學期幼兒實際就讀月數除以教

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月數計算；就讀日數比率，以當月幼兒實

際就讀日數除以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之日數計算，未滿一個月

者按就讀日數比率收取費用。 

第七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教保服務機構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 公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無法就讀者，全額退費。 

（二） 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按

幼兒當月就讀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

計算退費。 

二、 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一）學費、雜費： 

1、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即無法就讀者，全數退

還。但於教保服務起始日前三十日內始提出無

法就讀者，得扣除行政作業費最高不超過新臺

幣一千元。 

2、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一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退還二分

之一費用。 

3、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

退還三分之一費用。 

4、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二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以學期為收費期間者，依幼兒未就讀月

數比率退費；以月為收費期間者，按離開教保服

務機構當月未就讀日數比率退費。 

（三）代收費： 

1、 保險費：依幼兒團體保險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2、 家長會費：不予退費。 

3、 其他費用：已執行者不予退費；已製成成品者

發還成品。 

（四）有下列事由之一，致幼兒離開教保服務機構者，

應於幼兒離開教保服務機構之次日起十日內，按

幼兒未就讀日數比率退費，並應賠償所退學費三

分之一之金額： 



1、未經核准擅自停辦教保服務。 

2、擅自變更教保服務地點。 

3、因違反規定受停止招生、停辦、撤銷或廢止設

立許可。 

4、其他可歸責教保服務機構之事由。 

教保服務機構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

退費項目、數額及退費基準。 

第八條  幼兒申請病假日數連續七日(含例假日)以上、幼兒申請事假

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且請假日數連續十日(含例假日)以上，公立

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連續請假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

數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退還請假期間之

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費。 

  因法定傳染病或流行病流行性疫情或天災等強制停課連續五

日(含例假日)以上，公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停課日

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比率核實計算退費；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其餘項目不予退

費。 

國定假日、農曆春節等連續假期七日（含例假日）以上，公

立幼兒園及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按放假日數及當月教保服務日數

比率核實計算退費，並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但須辦理補課之彈

性放假日不予退費；其他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應退還停課期間之點

心費、午餐費及交通費，並採事前扣除方式辦理。但須辦理補課

之彈性放假日不予退費。 

按月或按時計費之延長照顧服務費，準用前三項規定。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將收退費基準、減

免收費規定公告，並於招生時告知幼兒家長。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收費通知及繳費收據，註記收退費基準、

幼兒實際進入教保服務機構就讀日及全學期教保服務起迄日。 

第十條  教保服務機構收取或退還各項費用，有違反本法規定者，教育

局得依本法處罰，並應退還違法收取或應退之費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修正條文，除第四條

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其餘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臺中市公立幼兒園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收費金額 計費期間 

學費 

全日制 半日制 

一學期 

專設幼兒園 

六千六百元 

學校附設幼兒園 

五千六百元 

四千零五十元 

雜費 一千元 一學期 

代辦費 

材料費 三百五十元 一個月 

活動費 三百元 一個月 

午餐費 一千一百二十元 一個月 

點心費 全日制一千元 半日制五百元 一個月 

交通費 雙趟八百元 單趟四百元 一個月 

延長照顧服

務費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一個月 

代收費 

保險費 依教育部公告金額辦理 一學期 

家長會費 一百元 一學期 

其他 

可收取項目僅限教育部所定教保服務機構

收費項目及用途 第一點第四款第三目規

定之費用 

一學期 



備註 

一、本表之收費期程，學校附設幼兒園為每學期四點六個月，專設幼兒園為

每學期五點五個月。 

二、公立幼兒園得視各幼生家庭經濟狀況，同意家長以分期或按月方式繳納

各項費用。 

 


